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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

监发行字[2007]500号）的规定，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截

至2022年9月30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5月20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苏州金宏

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41号），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2,108.34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5.4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7,437.1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1,486.04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5,951.06万

元。截至2020年6月11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于2020年6月11日出具了“容诚验字[2020]230Z0085号”的《验

资报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截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59,197.58万元，其中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理财结算账户余额44,000.00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为15,197.58万元。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具体明细列示如下： 

（1）截至2022年9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 1102265519000071458 7,732,292.1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 10538901040105884 1,730,030.4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9010078801600004321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512902736810403 2,852,994.1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 546974729552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木渎支行 8112001012400545532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 75100122000239848 406,177.96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相城支行 51981700000854 -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3050020010100309491 19,438,793.6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木渎支行 8112001012600656629 17,253,263.1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黄埭支行 1102265529000074522 33,545,288.1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206610100188881190 51,652,149.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木渎支行 37110188000214033 17,364,781.84 

合计  151,975,770.55 

注：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中包含自有资金转入的317.03万元，扣除募集资金账户中的自有

资金后，募集资金余额为14,880.55万元。 

（2）截至2022年9月30日，以理财产品形式存放的募集资金为44,000.00万元，

明细如下： 

存放银行 存款方式 金额 投资起息日 到期日 

预计年

化收益

（%） 

存款期限 

（天） 

中信银行 结构性存款 70,000,000.00 2022/9/19 2022/12/19 2.70 91 

中信银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00.00 2022/7/13 2022/10/14 2.90 93 

中信银行 结构性存款 80,000,000.00 2022/9/5 2022/12/5 2.73 91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22/8/25 2022/11/25 3.05 92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22/9/26 2022/12/26 3.00 91 

工商银行 结构性存款 50,000,000.00 2022/8/29 2022/11/29 3.60 92 

工商银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00.00 2022/8/29 2022/11/29 3.60 92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50,000,000.00 2022/9/9 2022/12/9 2.88 91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00.00 2022/9/9 2022/12/9 2.88 91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22/9/9 2022/10/10 2.68 31 

中信银行 7天通知存款 40,000,000.00 2022/5/17 / 1.80 / 

合计 440,000,000.00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1）公司于2022年1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充装125万瓶工业气体

项目”予以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包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1,310.15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

见，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该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公司于2022年3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于2022年4月15日召开了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原项目“张家港金宏气体有限公司超

大规模集成电路用高纯气体项目”未投入的募集资金共计16,767.50万元变更用途

为“眉山金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高端电子专用材料项目”。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

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

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3）公司于2022年7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于2022年8月11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原项目“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

未投入的募集资金共计34,163.80万元变更用途为“全椒金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半



导体电子材料项目、北方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中心大宗气站项目及广东芯粤能半导

体有限公司电子大宗气站项目”。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 

（4）公司于2022年7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充装392.2万瓶工业气体

项目予以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包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358.89万

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该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承诺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实际投资总

额（2） 

差异（3）=

（1）-（2） 
差异原因 

张家港金宏气

体有限公司超

大规模集成电

路用高纯气体

项目 

20,645.44 3,877.94 4,378.67 -500.73 

募集资金使用期

间产生的利息收

入、投资收益 

苏州金宏气体

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项目 

2,939.66 2,939.66 2,943.46 -3.80 

募集资金使用期

间产生的利息收

入、投资收益 

年充装 392.2万

瓶工业气体项

目 

6,872.28 6,872.28 4,851.90 2,020.38 

公司在保证项目

质量和控制实施

风险的前提下，加

强项目建设各个

环节费用的控制、

监督和管理，通过

对各项资源的合

理调度和优化，合

理降低项目建设

成本和费用，形成

了资金结余。此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承诺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实际投资总

额（2） 

差异（3）=

（1）-（2） 
差异原因 

外，该项目部分尾

款尚未支付。 

年充装 125 万

瓶工业气体项

目 

5,278.21 5,278.21 4,044.00 1,234.21 

公司在保证项目

建设质量的前提

下，结合实际情

况，加强项目建设

各个环节费用的

控制、监督和管

理，通过对各项资

源的合理调度和

优化，合理降低项

目建设成本和费

用。目前该项目已

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此外，

该项目部分尾款

尚未支付。 

智能化运营项

目 
4,042.31 4,042.31 4,042.31 - - 

发展与科技储

备资金 
60,000.00 25,836.20 26,740.96 -904.76 

募集资金使用期

间产生的利息收

入、投资收益及

“张家港金宏气

体有限公司超大

规模集成电路用

高纯气体项目”的

投资收益转入 

眉山金宏电子

材料有限公司

高端电子专用

材料项目 

- 16,767.50 132.31 16,635.19 

该项目仍处于建

设期，项目付款大

部分为银行承兑

汇票支付，待银行

承兑汇票到期后

等额置换 

全椒金宏电子

材料有限公司

半导体电子材

料项目 

- 12,000.00 648.93 11,351.07 
该项目仍处于建

设期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承诺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实际投资总

额（2） 

差异（3）=

（1）-（2） 
差异原因 

北方集成电路

技术创新中心

大宗气站项目 

- 15,163.80 - 15,163.80 
该项目仍处于建

设期 

广东芯粤能半

导体有限公司

电子大宗气站

项目 

- 7,000.00 1,270.92 5,729.08 
该项目仍处于建

设期 

超募资金 76,173.16 76,173.16 68,400.00 7,773.16 
该项目仍处于建

设期 

合计 175,951.06 175,951.06 117,453.46 58,497.60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公司于2020年6月1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5,156.6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并由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鉴证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23在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五）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2022年7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1.00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

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截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22年7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合理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6.00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之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



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截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如下： 

存放银行 存款方式 金额（元） 投资起息日 到期日 

预计年

化收益

（%） 

存款期限 

（天） 

中信银行 结构性存款 70,000,000.00 2022/9/19 2022/12/19 2.70 91 

中信银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00.00 2022/7/13 2022/10/14 2.90 93 

中信银行 结构性存款 80,000,000.00 2022/9/5 2022/12/5 2.73 91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22/8/25 2022/11/25 3.05 92 

光大银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22/9/26 2022/12/26 3.00 91 

工商银行 结构性存款 50,000,000.00 2022/8/29 2022/11/29 3.60 92 

工商银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00.00 2022/8/29 2022/11/29 3.60 92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50,000,000.00 2022/9/9 2022/12/9 2.88 91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00.00 2022/9/9 2022/12/9 2.88 91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22/9/9 2022/10/10 2.68 31 

中信银行 7天通知存款 40,000,000.00 2022/5/17 / 1.80 / 

合计 440,000,000.00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对照表中实

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打破当前我

国高纯电子气体被国际公司垄断的局面，并将进一步开拓国外市场，满足我国行

业技术发展趋势的需要；公司“智能化运营项目”有助于公司提升智能化及安全性

水平，从而提高公司产品的附加值；公司“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以实际经营情况

为基础，结合未来战略发展目标，补充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有助于提升公司的



市场竞争力；公司“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整体资

金实力，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其产生的效益无法单独核算，所实现

的效益体现在公司的整体业绩中。由于上述项目均不直接产生效益，也无承诺效

益，因此上述项目均无法单独核算实际效益。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说明 

截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尚未全部投入完毕，收益情况详见本报

告附件2。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截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信息对照情况说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

件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特此公告。 

 

 

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7 日 

 

 

 

附件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附表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175,951.06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17,453.4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52,600.34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17,453.4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29.89% 

2020 年：40,062.48 

2021 年：45,913.21 

2022 年 1-9 月：31,477.77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以使

用状态

日期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张家港金宏气体

有限公司超大规

模集成电路用高

纯气体项目 

张家港金宏气体有限

公司超大规模集成电

路用高纯气体项目 

20,645.44 3,877.94 4,378.67 20,645.44 3,877.94 4,378.67 -500.73 
2021 年

12 月 



2 

苏州金宏气体股

份有限公司研发

中心项目 

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

限公司研发中心项目 
2,939.66 2,939.66 2,943.46 2,939.66 2,939.66 2,943.46 -3.80 

2021 年

12 月 

3 
年充装392.2万瓶

工业气体项目 

年充装 392.2 万瓶工

业气体项目 
6,872.28 6,872.28 4,851.90 6,872.28 6,872.28 4,851.90 2,020.38 

2022 年 6

月 

4 
年充装 125 万瓶

工业气体项目 

年充装 125 万瓶工业

气体项目 
5,278.21 5,278.21 4,044.00 5,278.21 5,278.21 4,044.00 1,234.21 

2021 年

12 月 

5 智能化运营项目 智能化运营项目 4,042.31 4,042.31 4,042.31 4,042.31 4,042.31 4,042.31 - 
2021 年

12 月 

6 
发展与科技储备

资金 
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 60,000.00 25,836.20 26,740.96 60,000.00 25,836.20 26,740.96 -904.76 - 

7 / 

眉山金宏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高端电子专用

材料项目 

- 16,767.50 132.31 - 16,767.50 132.31 16,635.19 
2023 年

12 月 

8 / 

全椒金宏电子材料有

限公司半导体电子材

料项目 

- 12,000.00 648.93 - 12,000.00 648.93 11,351.07 
2024 年

12 月 

9 / 
北方集成电路技术创

新中心大宗气站项目 
- 15,163.80 - - 15,163.80 - 15,163.80 

2023 年

12 月 



10 / 

广东芯粤能半导体有

限公司电子大宗气站

项目 

- 7,000.00 1,270.92 - 7,000.00 1,270.92 5,729.08 
2023 年

12 月 

11 超募资金 超募资金 76,173.16 76,173.16 68,400.00 76,173.16 76,173.16 68,400.00 7,773.16 - 

合计 175,951.06 175,951.06 117,453.46 175,951.06 175,951.06 117,453.46 58,497.60  

注：1、“张家港金宏气体有限公司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高纯气体项目”、“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已超出承诺投资金额，

主要原因是募集资金使用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投资收益等；“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的实际投资金额已超出承诺投资金额，主要原因是募集资金使用期

间产生的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及“张家港金宏气体有限公司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高纯气体项目”的投资收益转入。 

2、“年充装 392.2 万瓶工业气体项目”将结余募集资金 358.89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年充装 125 万瓶工业气体项目”将结余募集资金 1,310.15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附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两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 1-9 月 

1 
张家港金宏气体有限公司超大

规模集成电路用高纯气体项目 
不适用 

完全达产后，预计年税后

净利润 5,539 万元 
- - 55.50 55.50  不适用 

2 
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研

发中心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 - - - 不适用 

3 年充装 392.2 万瓶工业气体项目 不适用 
完全达产后，预计年税后

净利润 2,690 万元 
- - - - 不适用 

4 年充装 125 万瓶工业气体项目 不适用 
完全达产后，预计年税后

净利润 1,199 万元 
- - 117.68 117.68 不适用 

5 智能化运营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 -  - - 不适用 



6 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 - - - 不适用 

7 
眉山金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高

端电子专用材料项目 
不适用 

达产后，预计年税后净利

润 9,569 万元 
- - - - 不适用 

8 
全椒金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半

导体电子材料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 - - - 不适用 

9 
北方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中心大

宗气站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 - - - 不适用 

10 
广东芯粤能半导体有限公司电

子大宗气站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 - - - 不适用 

11 超募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 - - - 不适用 

注：1、“张家港金宏气体有限公司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高纯气体项目”变更了募投资金投向且尚未完全达产、“年充装 125 万瓶工业气体项目”尚未完全达

产、“年充装 392.2 万瓶工业气体项目”尚未投产，“眉山金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高端电子专用材料项目”尚在建设期，故以上效益对比情况不适用。 

2、“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项目”、“智能化运营项目”、“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全椒金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半导体电子材料项目”、

“北方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中心大宗气站项目”、“广东芯粤能半导体有限公司电子大宗气站项目”和“超募资金”均无承诺效益，无法单独核算实际效益，故

以上效益对比情况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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